
學校代碼:

學校縣市及名稱:

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申請表

(2011 年版本 3 月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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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日期: 100 年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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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口(1)申請父母離異 (3 個月內之雄主昏協議書)、口(2)失蹤 6 個月以上(失蹤人口

或口(4) 遭裁員、資遣(勞工局失業認定給付收據) ，核給新台幣 1 萬元整。

2. 口父或母一方符合全民健條重大傷病標準者(健保局核定客室通知單，有效期問內皆可申請，並非殘障手冊或診斷書) , 
核給新台幣 2 萬元整。

口符合上述第 2 點，再經學校實地訪視結果另一方(配偶)且在無工作收入者(滯b附上學校主管核章後之訪視證明)或提出

死亡證明書或勞工局失業認定給付收據，加發新台幣 1 萬元整。

3. 口父或母一方因風、水、震、火災害診斷發明住院未滿 7 日者(非車禍及一般傷病) ，核給新台幣 5 千元整。

4. 口父或母一方因風、水、震、火災害診斷詮明住院逾 7 日者(非車禍及一般傷病) ，核給新台幣 1 萬元整。

5. 口父或母一方死亡者(死亡證明書或相驗見體證明) ，核給新台幣 2 萬元整。

6. 口父母雙方死亡者(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) ，核發新台幣 6 萬元整。

口※符合第三大項 1-6 點且為政將機關列椅之低放入戶(需令學生本人) ，位原核蛤金額再加發新台幣 1 萬元整﹒

(宮會附鄉鎮區公所聞主詮明書，非清寒詮明或'f低收入證嗨，並注意有放日期) • 

※注意事項:

卜本表未盡事宜，逕依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聽問金實施要點規定辦理(請自行上網觀看)。申請結果請退行土總章詢-

2 、急難事故應盤旦有關證明文件彩本，如有偽報成重程申請者，慰問金應由學校畫畫收回並級還教育部。

3 、同一事件以隆起為單位，申請以一次為恨，如有兄弟姐妹者，僅限一人申請，哩嘩|重複領取。
4 、學生因父母雙亡者，本項慰問金，建議由學校協助暫時保管分階段使用，使學生得以順利完成學業。


